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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潍坊

B07

本报 1 月 25 日热线消息(记

者 宋昊阳) 25 日，记者了解

到，凯运公司宿舍 2 号楼十几

户居民断水已经有半个月了，

这段时间，大家不得不提着水

桶，跑到一公里以外的地方打

水。临近过年，一直停水的事

让小区三成多居民都犯了愁。

25 日，记者来到了位于潍

州路上的凯运汽车贸易公司宿

舍区，记者看到，不时有居民

提着大大小小的水桶从宿舍楼

出去打水。正在提水的尹先生
放下水桶告诉记者，他们小区

从大约半个月前就开始停水

了。“之前是限时供水，后来

小区的 3 栋楼一块停了水。”尹

先生告诉记者，后来不知道什么

原因，住户规模相同的 1 号楼和

3 号楼都来了水，只有 2 号楼的

十几户居民家里仍然停水。住在

2 号楼的迟老太今年 70 多岁了，

身边子女也不在，为了解决吃水

问题，只得一只手拄着拐杖，一

只手提着水桶，到一公里外的酒

水市场内打水。

记者了解到，这个小区之前

是汽车配件公司的宿舍楼，公司

经过多次变更后，成了现在的潍

坊凯运汽车贸易公司。小区一共

有三栋居民楼。大约半个月前三

栋楼的水全停了。后来 2 号楼的

居民发现，其他两栋楼陆陆续续
来了水，可是 2 号楼仍然不见动

静。

为什么会停水呢？住在小区

里的居民告诉记者，三栋楼一开

始是水表坏了，都没有水，后来

把水表换了以后，1 号楼和 3 号

楼有了水，2 号楼却依然没有。

居民们说，他们用的水并不是自

来水公司的水，而是来自单位的

自备井，30 多年了一直如此，而

且是限时供应。停水后，居民们

怀疑，是不是自备井与 2 号楼相

连的管道坏了。据了解，小区的

开发商在开发旧小区时，为拆除

暖气管挖开了一条沟，后来一直

没有重新填好，导致水管被冻

坏。

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潍坊凯

运汽车贸易公司，工作人员

称，不管是哪里出现了问题，

居民得自己负责，他们并没有

义务去修管道。工作人员告诉

记者，目前自备井马上就要停

用，准备开发，以后再和自来

水公司协调，单位准备出钱让

自来水公司把管道接过去，解

决居民的供水问题。

停水半个月，吃水得跑上二里地

一小区三成居民过年用水难

25 日，在白浪河青年路段，几位市民正在冰上玩耍，行走跳跃，不禁让人捏把汗。一位市民告诉记者，

虽然河面已经大面积结冰，但中午时分，受光照影响，部分河段的冰已开始慢慢融化，容易引发危险。

本报记者 吴凡 摄影报道

冰上玩耍，险！
本报 1 月 25 日热线消息(记者

赵松刚 通讯员 张广志)本想

趁着全家人团圆拍个“全家福”，可

没想到原本 8 寸的照片变成了 5

寸的。17 日，潍城区的李女士向高

新区消费者协会反映，她家的全家

福“被缩水”了。

13 日，李女士一家到福寿街上
的一家影楼拍摄全家福，按照合同

规定，李女士共花 300 元，拍摄了

一本 8 寸相册的照片，共 21 张。可

等李女士到影楼拿照片时才发现，

相册中只有不到 10 张相片是 8 寸

的，其他的都是 1 寸、2 寸和 5 寸相

片，“大部分都是 2 寸的。”

明明是 8 寸相册，可里面大部

分的照片却都缩水了，李女士觉得自

己被忽悠了，便向影楼讨说法。可对

方却解释，合同上只是说 8 寸相册，

并没有提到全部是 8寸的照片。对影

楼的解释，李女士没法接受，“如果是

这种情况，当时就该说清楚，我一定

不会在这里拍。”17 日，李女士把此

事反映至高新区消费者协会。

对李女士反映的情况，高新区

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经进行了调

查，对李女士与影楼签订的合同进

行了核实，发现合同上影楼的确与

消费者约定拍摄 8 寸相册一本，李

女士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。经过协

调，影楼同意重新为李女士做全家

福，将“缩水”的 10 多张照片，全部

免费为李女士换成了 8 寸照片。

高新区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

说，春节临近，不少市民想趁着全

家团圆的时机拍摄全家福，消费者

在拍摄照片时一定要保留好发票，

以便出现问题时作为维权的凭据。

8 寸“全家福”一半被缩水
一市民拍照遭遇“模糊消费”

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为您解惑

老张到底应该由谁来赡养？今日说法

案情回放：

老张的老伴 1999 年老伴去世，有 3 个儿女。2003 年找一后老伴共同

生活，但未办理结婚手续，2010 年后老伴离老张而去，儿女也拒绝赡养老

张。老张现每月有退休金 1000 多元，两居室住房一套，没有其他财产。老

张到底该由谁来赡养？老张是否可以卖掉房子来支付住养老院的费用？

律师说法：

山东求是和信律师事务所宫惠玲律师解答：

1、后老伴与老张没有办理结婚登记，属于同居关系，不受法律保护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〉若干问题的解释(一)》

第五条规定：“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《婚姻登记管理条例》公布实施以
后，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

办结婚登记；未补办结婚登记的，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。”因此，后老伴对

老张没有法定的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义务。

2、《婚姻法》二十一条规定：“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；子女对

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。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，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生
活的子女，有要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。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，无劳

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，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的权利。”根据该规

定，老张可以要求儿女支付赡养费，如果儿女不给付该费用，老张可以将

儿女起诉到法院索要赡养费。

3、因为房产属于老张的夫妻共同财产，其中的一半属于老张妻子的

遗产，另一半归老张所有。妻子的一半由老张和 3 个子女共同继承，房子

现在属于老张和 3 个子女共有的状态，要出卖的话，必须得到 3 个子女的

同意才行。 求是和信咨询：(0536)8105663

“求是和信杯”

有奖线索大赛

获奖线索

《蓄水池水位突然窜高
两米多》爆料人 马先生

获奖金 300 元

欢迎读者朋友继续为
本报提供新闻线索。


